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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升海集團有限公司
China Shenghai Group Limited 

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進一步公佈

本公司配售代理

紫荊融資有限公司

茲提述中國升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及二
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公佈（「該等公佈」）。除
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七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已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據此，(i)最
後截止日期已由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八日更改為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九日；及 (ii)配售
期之屆滿日期已由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七日更改為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除上述更改最後截止日期及配售期外，配售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將維持不變，且
配售協議將仍具有十足效力及效用。

董事會認為，更改配售期及最後截止日期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配售事項須待配售協議項下之條件達成後方可完成。
由於配售事項可能會或不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中國升海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執行董事 

胡紅初

中國廈門，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胡紅初先生，李霆鋒先生及陳純女士，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劉傳義先生及陳富添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岑政熹先生、
何建先生及林振青先生。


